乌鲁木齐浙凯博大建材有限公司固体废物防治信息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现将我公司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信息公示如下：

企业主要负责人：袁显明   联系方式：18199812578
一般固废种类包含：废边角料
危废种类包含：废活性炭、废UV灯管
具体防治信息及管理制度见附件
	一般固体废物

	序号
	名称
	贮存点
	处置方式

（回收利用、委托处置、外售）
	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废边角料
	一般固废堆放区
	外售给废品回收站
	张国玉
	18199812577

	
	
	
	
	
	

	危险废物

	序号
	名称
	预计产生量
	贮存点
	处置方式

（回收利用、委托处置、外售）
	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废UV灯管HW29（900-023-29）
	1kg
	危废暂存间（4m2）
	委托新疆杰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张国玉
	18199812577

	2
	废活性炭HW49

（900-039-49）
	200kg
	
	委托新疆杰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置
	张国玉
	18199812577

	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1．公司对产生的危险废物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2．公司将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公司发展计划并保障相关的工作经费，危废有专人进行管理公司定期对员工开展相关的危险废物管理知识培训。

3．公司建设符合环保要求的处置场所和专用设施;积极开展清洁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减少危废的产生量，采取相应的污染预防和控制措施，消或减少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4．执行标识制度，按要求悬挂、粘貼、设置与废物类别和性质相应的识别标志。管理人员应定期对所贮存的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和标签、贮存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褪色、摆放不整齐等问题应及时采取措施处理

5．危险废物实行分类管理，集中处置的原则，及时填报危废管理台账

6．危险废物必须按规定、按程序移交绐有资质的协议单位运输、处置禁止将危险废物和其它废物混合收集、贮存。已经混合的，应当全部按照危险废物处置。

7．任何职工都有权对擅自转移、处置危险废物和染环境的行为投诉和举报。

8．危险废物贮存期不超过一年;延长贮存期限的，须报经环保部门批准危废管理人员应加强危废暂存间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定期检查照明设施及电线线路等，确保无安全隐患。

	突发事件联系方式
	主要负责人
	联系方式

	
	袁显明
	18199812578


